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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教育委员会、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、北京市

园林绿化局日前联合发布关于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规划指标的配套

政策，对中小学、幼儿园的规划用地、建筑高度、容积率、绿地

率等指标提出要求。其中明确，选址新建中小学校、幼儿园时，

为给广大青少年儿童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，绿地率不得低于 30%。 

由北京市三个部门联合发布的《关于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规划

指标的相关管理规定在执行中相互衔接的意见》，旨在贯彻《北

京城市总体规划（2016 年-2035 年）》，满足新时期教育教学和

改革发展的需要。 

在建筑高度方面，意见规定幼儿园幼儿活动用房不应设在三

层以上，小学主要教学用房不应设在四层以上，中学主要教学用

房不应设在五层以上。建筑控制高度为：幼儿园不超过 16 米、小

学不超过 21 米、中学不超过 25 米。如遇特殊高度要求的，应单

独进行论证。 

在容积率方面，考虑到学前教育发展和人口政策调整带来的

学位需求，意见要求幼儿园容积率应控制在 0.9 及以下。在中心

城区外非建成区新建的中小学校，容积率应控制在 0.8 及以下。

原址改建扩建中小学校时，容积率应控制在 1.0 及以下。对于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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